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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住民族委員會「汐止花東新村原住民住宅」 

租屋登記申請表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申請人姓名  性別  蓋    章  

身分證字號  族別  出生日期  

戶籍地址  聯絡電話(O)  

通訊地址 同上 聯絡電話(H)  

申
請
優
先
順
位 

凡年滿 20歲具原住民註記

鄉親，並設籍於臺北市、

新北市、桃園市或基隆市

滿四個月以上，前述縣市

轄內無自有住宅（含所有

計入人口數家屬），並具下

列資格之ㄧ者： 

低收入戶。 

中低收入戶。 

領有殘障手冊。 

撫養未成年子女之單親

家庭。 

ㄧ般戶。 

應
檢
附
證
件(

請
黏
貼
於
本
表
背
面
或
以
附
件
方
式
一
併
檢
附) 

ㄧ般證件： 

租屋登記申請表。 

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 

最近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（戶內人口數須達房型規

定人口以上）；申請人與配偶如屬不同戶籍者，亦須檢附配偶戶籍謄本

或戶口名簿影本。 

全戶（含配偶）107年度財產清單證明各 1份。 

特殊證件：(含申請人及所有計入人口數者) 

本年度低收入戶證明書影本。 

本年度中低收入戶核定函影本。 

身心障礙手冊影本。 

申請人單親證明(戶籍資料如未註明者應檢附)。 

 進
住
房
型 

戶口數 6人以上： 

 4房 2廳 1衛 

戶口數 4人以上： 

 3房 2廳 1衛 

 3房 1廳 1衛 

戶口數 2人以上： 

 2房 1廳 1衛 

戶口數 1-2人： 

 1房 1廳 1衛 

註：1.申請表索取：請至本住宅管理站索取或至本會網站 http://www.apc.gov.tw/portal/下載。 

2.申請受理方式：108年 1月 31日(星期四)17：00前送至本住宅管理站(地址：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二路 251

巷 34號 1樓)。 

    3.如有疑義，請洽本住宅管理站 02-8691-0408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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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本申請表及應檢附證件送達管理站後即不得更改，特此聲明。 
   相關證件黏貼處 

   ※身分證影本黏貼處： 

(正面) (反面) 

   ※其他應檢附證件黏貼處：（請浮貼。另所附資料如為 A4紙張規格者，另以附件方式檢附） 

(正面) (反面) 

(正面) (反面) 

(正面) (反面) 

(正面) (反面) 

(正面) (反面) 
 

登記受理申請說明 
 

一、申請人務必於 108年 1月 31日(星期四)17：00前填妥本申請表及檢附相關證件送至管理站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二、申請人應衡酌自身入住條件(如全戶戶籍內人口數)及需求，提出登記申請。 

三、本說明若有未盡事宜，依本會解釋為準。 


